
太白县县级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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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白
县发

展和
改革
局

本级
政府
部门

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应当修建防空地下
室，因地质、地形
、施工条件等原因
不能修建的，建设

单位必须报经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行政
审批部门审核，并
缴纳人民防空易地
建设费，由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统一组
织易地建设人防工
程。

（1）6级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500元，二
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300元，三类
及省级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元，
其他城市每平方米800元。
（2）6B级防空地下室的收费标准为6级

防空地下室标准的60%。即一类人防重
点城市每平方米900元，二类人防重点
城市每平方米780元，三类及省级人防
重点城市每平方米600元，其他城市每
平方米480元。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
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政府制定  

发改、财
政部门

计价格〔2000〕474号，9号，陕价
费调发〔2004〕12号，陕价费调发

〔2004〕19号，宝市价发〔2004〕
81号，宝市价发〔2004〕106号，
宝市人防发〔2008〕23号

税务部
门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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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白县

公安局

太白县

交通管

理大队

政府部

门

（1）机动车

号牌工本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需办理号牌的汽车、

三轮汽车、摩托车、

低速货车等机动车车
主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价费字〔1992〕240号，计价格〔
1994〕783号，发改价格〔2004〕2831

号，行业标准GA36-2014，发改价格规

〔2019〕1931号，陕发改价格〔2020

〕494号

①号牌（含临
时）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需办理号牌的汽车、

三轮汽车、摩托车、
低速货车等机动车车

主

汽车反光号牌每副10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
80元；挂车反光号牌每面50元、不反光号牌

每面30元；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

光号牌每副40元、不反光号牌每副25元；摩

托车号牌每副35元；机动车临时号牌每张5
元。上述号牌工本费均含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及号牌安装费用。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发改价格

规〔2019〕1931号，陕发改价格〔

2020〕494号

②号牌专用固

封装置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需办理号牌的汽车、

三轮汽车、摩托车、

低速货车等机动车车

主

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每个1元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③号牌架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需办理号牌的汽车、

三轮汽车、摩托车、
低速货车等机动车车

主

车主自愿安装号牌架的，铁质号牌架及同类
产品每只5元（含号牌安装费），铝合金号

牌架及同类产品每只10元（含号牌安装费）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2）机动车

行驶证、登记
证、驾驶证工

本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需办理机动车行驶证

、登记证、驾驶证的
车主

行驶证10元/证；机动车登记证10元/证；驾
驶证10元/证。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发改价格

〔2017〕1186号，陕价费发〔2017〕
75号

（3）临时入
境机动车号牌

和行驶证、临

时机动车驾驶

许可工本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临时入境不超过三个

月的境外机动车驾驶

人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每证10元；《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每证10元。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发改价格〔2004〕2831号，发改价格

〔2017〕1186号，陕价费发〔2017〕

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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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白县
自然资

源和林

业局

本级
政府部

门
土地复垦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临时用地审批，根据

损毁前的土地类型、

实际损毁面积、损毁

程度，涉企编制土地
复垦方案

按照编制的土地复垦方案，依据占用的面积

大小、土地性质不同，经专家评审，审定复

垦费用。

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
条例实施办法》《自然资源部关于规

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

2021〕2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

于转发自然资源部规范临时用地管理
文件的通知》(陕自然资用发〔2022〕

8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有关工作的通知》

(陕自然资修复发〔2023〕15号)。

本级
政府部

门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

者划拨决定书约定、
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

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人

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征缴土地

闲置费，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以取
得土地发生的成本（扣除税收）为划拨土地

价款；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以土地

出让金总额为土地出让价款。

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国发〔2008〕3号，财税〔2014〕
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

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

第12号，陕财税〔2021〕11号



序
号

部
门
名
称

收
费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性
质

收费项
目

收
费
性
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
定

方式及
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3

太白县
自然资

源和林

业局

本级
政府部

门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

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
占用耕地单位

综合补充耕地建设成本、资源补偿、后期管

护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依据陕西省国土

资源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物价局《关
于耕地开垦费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陕国土资发(2015)11号)确定的关中地区水

浇地和水田耕地开垦费标准，实行由数量和

产能组成的差别化补充耕地指标指导价。县
域内补充耕地数量指标指导价耕地2.3万元/

亩，水田2.6 万元/亩。市域内补充耕地数

量调剂指标指导价耕地4.6万元/亩,水田5.2 

万元/亩。跨市的中、省交通、能源、水利
等线性重点基础设施和军事项目，补充耕地

数量指标统筹指导价耕地6.9万元/亩，水田

7.8 万元/亩。跨市的其他项目补充耕地数

量指标统筹指导价耕地9.2万元/亩，水田
10.4万元/亩。补充耕地产能指导价每亩每

百公斤0.3万元。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的，补充耕地指标指导价按两倍执行。

制定    

自然资源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财税〔2014〕77 号，陕国土资发

〔2015〕11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
展改革委 民政部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公告2019年第 76 号，陕自然资发〔

2020〕27 号

太白县

不动产
登记中

心

事业单
位

不动产登记收
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的单位和个人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对于

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

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不动

产登记费减按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80元收
取。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不动产登记费

。证书工本费：第一本不动产登记证书免

费，每增加一本加收10元。

政府制定  

发改、财政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财税〔

2014〕77号，财税〔2016〕79号，发

改价格规〔2016〕2559号，陕价费发

〔2017〕37号，财税〔2019〕45号，
陕财税〔2019〕14号，财税〔2019〕

53号，陕财税〔2019〕1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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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白
县农
业农

村和
水利
局

太白
县水
土保
持工
作站

事业

单位

水土保持补

偿费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在本县行政区域开
办生产建设项目或
者从事其他生产建
设活动，损坏原地
貌、植被或者水土
保持设施的单位和
个人。

（1）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和矿产资源

开采项目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
积开工前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1.7元
（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下同）
。
（2）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生产期间，煤

炭按照原煤陕北每吨3.5元、关中每吨
2.1元、陕南每吨0.7元的标准计征；石
油、天然气按照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
年征收（每口生产井不超过2000平方米
计算），每平方米每年不超过1.4元。
（3）取土、挖沙（河道采砂除外）、
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

据取土、挖沙、采石量，按照每立方米
0.7元计征。
（4）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排
放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0.7元
计征。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

征的，不再重复计征。

政府制定  
国家发改

委、财政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财综〔2014〕8号，发改价格〔
2014〕886号，陕财办综〔2015〕
38号，陕财办综〔2015〕104号，
陕财办综〔2015〕157号，发改价

格〔2017〕1186号，陕价费发〔
2017〕75号，陕财办税〔2020〕9
号，陕财税〔2020〕24号，财税〔
2023〕9号，陕财办预〔2023〕57
号，宝市财办预〔2023〕75号

本级核
定，县
级税务
部门代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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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白县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太白县

市政工

程养护

服务中
心

事业单

位
污水处理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按照“污染者付费”

原则，向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

水、废水的单位和个

人，由排水单位和个

人缴纳污水处理费，
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运行和

污泥处理处置。

每立方米1.05元

政府制定  

太白县发展

和改革局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我县

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太发改发

（2024）10号

由陕西
省水务

集团太

白 县供

水有限
公司代

收

太白县
园林环

卫管理

中心

事业单

位

非居民生活垃

圾处理费

政府定
价的经

营服务

性收费

非居民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和处理

经营门店、餐饮娱乐业、汽车修理、百货、

小型诊所等按经营面积每月每平米1元收
取；县城所有临时摊点每日收取1元，瓜果

摊点每日收取2元；集贸市场餐饮摊点、瓜

果蔬菜、肉禽等摊点，每月按10元收取；县

城所有单位垃圾处理费2元/人.月；县城所
有饮食业和食品加工厂，按占地面积50平米

以下2元/㎡.月，51-100平米1.8元/㎡.月，

101-500平米收取1.6元/㎡.月，501-1000平

米收取1.4元/㎡.月，1000平米以上收1.2元
/㎡月；有锅炉单位按额定吨位征收，每月

每吨15元；汽车客运，按进出车辆总座位数

0.5元/位.月收取，货车按吨位计征，标准

为1元/吨.车.月；宾馆、医院按1元/床.月
收取，医疗废弃物收集，焚烧处理按量征收

2元/公斤收取；县城所有建筑工地，按建筑

面积征收，1-2元/㎡或工程总造价3%—5%；

道路开挖、新、改、拆建（构）建筑物按1
元/㎡收取，拆除按2元/㎡收取；垃圾场按

10元/吨收取；季节性、临时性市场按有关

规定另行确定。

政府制定

太白县物价

局

太白县物价局《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 费 收 费 标 准 的 批 复 》 太 价 发

（2008）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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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白县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太白县

市政工

程养护

服务中
心

事业单

位

城市道路挖掘

修复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挖掘修复城市规划区

道路

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94.5元-

8464.5元不等，详见陕财税〔2019〕26号文

件

政府制定

陕西省财政

厅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

〕410号，财税〔2015〕68号，陕建发

〔2015〕141号，陕建发〔2015〕194
号，陕财税〔2019〕26号

太白县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本

级

政府部

门

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

政府性

基金

在县城以及试点建制

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或
个人，均应按照规定

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建设工程的建筑面积
征收：（1）太白县县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按30

元/平方米征收。（2）试点建制镇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
目,按10元/平方米征收。

县、试点建制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不宜按

建筑面积计算的各类构筑物,县和试点建制

镇分别按工程总造价的3.2%、2.4%征收。

政府制定

宝鸡市人民
政府

国发〔1998〕34号，计价格〔2001〕

585号，财综函〔2002〕3号，陕价行

发〔2005〕17号，陕价商发〔2012〕
123号，财税〔2019〕53号，陕财税〔

2019〕18号，宝政发〔2020〕20号

太白县

城市管

理综合
执法大

队

事业单

位

城市道路占用

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占用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0.18-1.89元/平方
米 •天不等，详见陕财税〔2019〕26号文

件，其中，各市区按表列标准的70%征收；

县和独立矿区按表列标准的50%征收。

政府制定

陕西省财政

厅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

〕410号，财税〔2015〕68号，陕建发

〔2015〕141号，陕建发〔2015〕194
号，陕财税〔2019〕26号，陕财办税

〔202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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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白
县交
通运

输局

太白
县汽
车客

运站

企业
汽车客运站
服务收费

政府
定价
的经
营服

务性
收费

（一）车辆站务基
本服务费1.客运代
理费。2.客车发班
（班次）。3.车辆
安全例检费。     

（一）车辆站务基本服务费：1.客运代
理费费率按不同站场设施、服务内容和
吸引旅客能力等具体条件确定，最高不
超过以下标准：一级站10%，二级站
8%，三级站6%，便捷车站及以下4%。2.

客车发班（班次）费标准：大中型客车
5元/辆次，小型客车3元/辆次。3.车辆
安全例检费：每车次3元。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交通运

输部门   

《宝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宝鸡

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汽车客运站服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宝发改价格
发〔2020〕887号，《关于我县二
级以上汽车客运站旅客站务费复审
情况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太发改发
〔2025〕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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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白县

司法局

陕西省

太白县

公证处

事业单

位

证明文件文书

类公证服务

政府定

价的经

营服务
性收费

证书（执照）、文本

相符、文书上的签名

（印鉴）、日期

每件300元；涉及财产关系的加倍收取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 陕西省
司法厅制

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司

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

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
1444号）

档案查询 每卷40元

公证书副本 每件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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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白县

司法局

陕西省

太白县

公证处

事业单

位

证明法律事实

类公证服务

政府定

价的经

营服务
性收费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

格、资信等
每件30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

展和改革委

员会 陕西省
司法厅制

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司

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

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
1444号）

证明房屋产权、财产
所有权

每件500元

制作票据拒绝证书、

查无档案记载
每件400元

证明不可抗力事件、

意外事件
每件300元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公证

公证费分两个阶段收取，第一阶段在办理债
权文书公证时收取，第二阶段在出具执行证

书时收齐其余费用，两阶段收费合计不超过

所办合同总额的0.18%。债权文书公证按比

例收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收取（非金融
机构的债权文书除外）

手续费

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申请人要求撤回的，
未经审查的，每件收取10元手续费；已经审

查的，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收取

手续费

接受遗赠

1.受益额1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不超过

0.5 %收取；超过100万元不满500万元的部

分，按不超过0.4%收取；超过500万元不满
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3%收取；超过

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1%收取。2.居

民房产可选择按房产面积计价的方式收费标

准为65元/平方米，与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
方式相较从低收取。                     

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单套居

民房产办理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

过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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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白县

司法局

陕西省

太白县

公证处

事业单

位
其他公证服务

市场调

节的经

营服务
性收费

委托、声明、保证等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委托、声明、保证，每件

500元；涉及财产处分的，每件1000元。

市场调节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陕西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司法厅关于

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
》（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执行证书 最低收费2000元

合同（协议）；在融

资活动中，用以替代

合同的声明书、保证

书等

按标的额的0.2%收取；不涉及财产关系或按

比例收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收取。

送达保全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每件1000元

证人、证言及书证保

全
每件500元

声像资料、电脑软件

保全、对物的保全、
侵权行为和事实证据

保全

每件收费不低于2000元，根据工作量协商收

费

提存、保管
按标的额的0.3%收取，按比例收费不足500

元的，按500元收取。

现场监督类
每件收费不低于3000元，根据工作量协商收

费

办理法律规定的抵押

登记
每件收费500元

代拟和修改与公证事

项相关的法律文书

委托、声明、保证等单方法律行为的，每件
收费100元；协议等多方法律行为的，每件

收费300-500元。
出具法律意见书 每份收费2000元

开具财产查询函 每份收费50元

公证事项调查费 按实际发生额收取


